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聯合國禁止酷刑委員會

就香港特區根據《禁止酷刑公約》提交的

第三次定期報告審議會
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保安局常任秘書長  

羅智光先生致開會詞全文


多謝，主席先生。
2.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一直銳意保障人權，並致力遵守《禁止酷刑和其他殘忍、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處罰公約》以及其他適用於香港特別行政區（香港特區）的國際人權公約的規定及承諾。
3. 香港特區《基本法》為充分保障特區居民和其他人的權利和自由奠定堅實的基礎，普通法、《香港人權法案條例》和其他法例亦提供了廣泛的人權保障。另外，香港特區依照《基本法》的規定享有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。
4. 我們已就委員會提出的事項清單作出書面回覆，當中羅列自從在2013年遞交報告後所推出的新政策及法例，在這裏我不再重複。不過，我希望就委員會關注的數個重要範疇，匯報自香港特區提交上一份報告以來的情況。
公眾集會及遊行示威

5. 香港居民根據《基本法》，享有集會、遊行和示威的自由和權利。2014年，香港的公眾集會及遊行超過6 800宗。香港警方一直致力便利合法及和平的公眾集會及遊行順利舉行，同時亦努力減低這些活動對其他人士的影響，以及確保公共秩序和公共安全。如有任何違法行為，警方有責任執法，維護法紀。警方有嚴謹的武力使用守則，所使用的武力都是根據當時情況所需、為了完成合法任務而必須使用的最低程度武力。
6. 去年，香港發生了為期79天的非法佔領事件。為了避免發生大規模衝突，香港警方一直以十分容忍、克制的方式來處理示威人士非法集結及非法堵塞道路的違法行為，事件亦最終以一個和平的方式結束。
7. 此外，香港設有完善的投訴警察制度。《獨立監察警方處理投訴委員會條例》於2009年6月1日生效，使監警會成為獨立的法定機構，擁有法定權力監察警方處理及調查投訴的工作，確保市民對警務人員的不滿能得到公平和公正的處理。監警會亦會按其法定職能向警方提出建議，以完善其工作程序。警方亦在近年採取多項措施增加市民對警務工作的了解，減少因誤解而衍生的投訴。事實上，在今年首三季，香港警方接獲的須匯報投訴個案，較去年同期下降26%。
8. 香港警方亦一直尊重被羈留人士的權利及致力改善他們的待遇。被羈留人士可單獨與律師會面，警方亦會向被羈留人士提供膳食及個人衛生包，以及為他們安排梳洗或淋浴。香港警方自2008年檢討羈留管理政策，並已改善了羈留設施，包括於淋浴間加裝掩門以保障私隠、改善通風及加裝方向指標以切合宗教人士的需要等。警方亦更新了羈留搜查指引，以及把適用於羈留人士的表格及通告翻譯成15種少數族裔語言，加強保障被羈留人士的權利。
統一審核機制
9. 在處理免遣返聲請方面，特區政府在2009年改善審核機制，處理根據《禁止酷刑公約》第3條提出的免遣返聲請，改善措施包括為所有聲請人提供公費法律支援及翻譯服務、設立獨立運作的上訴機制，以及加強對所有處理個案人員的培訓等，以確保程序合乎香港法院所要求的「高度公平標準」。香港特區立法會後來在2012年修訂《入境條例》，為審核程序提供法律基礎，包括成立法定的「酷刑聲請上訴委員會」。2014年，特區政府推出統一審核機制，按上述程序，一次過審核除酷刑以外，其他以殘忍、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處罰，以及將會受到迫害等其他理由提出的免遣返另一國家的聲請。可以說，統一審核機制的範圍，經已超越《禁止酷刑公約》第3條的要求。
10. 特區政府亦會向所有聲請人提供人道援助，當中包括住屋、食物、衣履、日用品、交通津貼、公共設施津貼、醫療及未成年人的教育等，確保他們在等候審核期間不會陷入困境。2014年，經檢討後，特區政府上調了租金和食物等方面的援助金額，並提供租金按金以及中介費用；2015年，引入食物券取代實物食物援助安排。
11. 面對聲請人數大幅上升，我們會檢討審核免遣返聲請的各個環節，研究是否需要修改法例，確保程序達致高度公平標準的同時，可以加快審核聲請，讓有真正需要的聲請人，盡快獲得免遣返保護。
家庭暴力
12. 在保障家庭暴力的受害人方面，特區政府曾於2008年及2010年兩次修訂《家庭暴力條例》，將相關條例的適用範圍擴展至前配偶、前同居男女、直系及延伸家庭成員、同性同居人士、以及前同性同居人士。

性別承認

13. 在性別承認方面，特區政府於去年成立由律政司司長領導的「性別承認跨部門工作小組」，詳細檢視與香港變性人士有關的法律議題，包括比較其他國家的相關法例、判例和制度，並研究合適的改革建議。在研究過程中，工作小組會見了不同持份者，聽取他們的意見。工作小組將會就這課題進行公眾諮詢。

結語

14. 我們樂意向委員會解釋任何疑問，及盡力就所提出的問題提供完滿的解答。
15. 多謝，主席先生。
（完）

